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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組  

第一次會議 (二零一六 ) 

 

日期：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時間：上午十時五十五分至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李世隆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慧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朱麗玲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許祺祥議員  會議開始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  

林翠玲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羅競成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子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偉文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盧婉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吳劍昇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鮑銘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耀聰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羅應祺先生， JP 民政事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胡天祐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張詠絲女士  葵青民政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二 ) 

程中汶先生  (秘書 ) 行政主任 (社區重點項目 ) 

劉趣怡小姐  社區健康主任  

 

缺席者  

林紹輝議員  (因事告假 ) 

劉美璐議員  (因事告假 ) 

梁志成議員  (因事告假 ) 

徐曉杰議員  (因事告假 ) 

周偉雄議員  (沒有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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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芙蓉議員  (沒有告假 ) 

李志強議員，MH (沒有告假 ) 

梁錦威議員  (沒有告假 ) 

吳家超議員  (沒有告假 ) 

黃潤達議員  (沒有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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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

組第一次會議 (二零一六 )。  

 

2. 委員一致通過林紹輝議員、劉美璐議員、梁志成議員及徐曉杰議

員的告假申請。  

 

討論事項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組會議安排及職權範圍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1/D/2016 號 ) 

 

3. 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4.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有委員認為社區重點項目 (下稱「項目」 )是由區議會主導，而葵

青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稱「行動計劃」）則是由民政事務處 (下

稱「民政處」 )主導，擔心把行動計劃同時撥入項目下的工作小

組，容易造成混亂。  

 

(ii)  有委員指已加入項目工作小組的委員不等於願意同時跟進行動

計劃，建議可於已成立的行動計劃評審委員會內繼續跟進行動計

劃。  

 

(ii i)  有委員表示行動計劃雖由民政處主導，但同時強調與區議會合作，

而項目及行動計劃就服務性質及範疇有部份重疊的地方，因此無

需另立工作小組。  

 

 

5. 專員綜合回應如下：  

 

(i)  民政處已於本年 3月的區議會會議上諮詢委員，並通過以認知障

礙症為行動計劃的主題。由於項目及行動計劃均以社區健康為主

題，而且項目的成功經驗說明與區議會合作的重要，因此希望能

夥拍區議員推行行動計劃。  

 

(ii)  行動計劃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服務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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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機構提交之建議書，並可能會於評審工作完成後解散。  

 

(ii i)  民政處會分開處理行動計劃及項目的撥款，因此資源分配上不會

造成混亂。  

 

6. 主席總結將於 7月區議會大會上繼續就上述建議進行討論。  

 

(會後註：葵青區議會在本年七月十四日舉行的第一百零一次會議決定，

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不會包括行動計劃。

民政處將於其他場合向區議會匯報。 ) 

 

宣傳及推廣計劃進度匯報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2/R/2016 號 ) 

 

7.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二 )張詠絲女士簡介上述文件。  

  

8. 有委員指預防流感疫苗注射服務將於十月推行，擔心因立法會選

舉而延後大型宣傳活動會影響就疫苗注射的宣傳成效。  

 

9. 高級聯絡主任 (二 )回應指會根據需要就疫苗注射推行恆常的宣傳，

因此有關宣傳並不會受延後大型宣傳活動的影響。  

 

10. 委員同意民政處按計劃繼續跟進有關工作。  

 

社區健康設施進度匯報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3/R/2016 號 ) 

  

11. 助理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12. 有委員反映單車機的腳踏過高，對使用的長者有一定危險，建議

更換設施或加裝提示，以提醒使用者注意安全。委員另指出普遍香港

的長者高度與國際標準不同，查詢民政處在標書中有否提及設施的使

用對象及考慮使用者的身高。  

 

13. 助理專員回應如下：  

 

(i)  由於相關健體設施部件位置不能調整，民政處會跟進在場地上作

加裝配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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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民政處在招標過程中參考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房屋署的招標

文件，所有購入的設施都符合國際標準，在安全方面有所保證。  

 

(ii i)  設施使用對象包括成人及長者，而部份則為兒童專設。民政處會

繼續跟進健體設施的設計。  

 

14. 主席總結指民政處會按計劃繼續跟進有關工作。  

 

其他事項  

 

15. 高級聯絡主任 (二 )表示西九文化管理局與區議會合辦的「跨界實

驗空間計劃」 (下稱「空間計劃」 )的活動名稱仍於康樂及文化事務委

員會構思中。當中有委員建議藉空間計劃活動宣傳項目，因此希望借

用項目的計劃名稱「攜青」作其中可考慮的活動名稱之一，就此諮詢

此工作小組各委員的意見。  

 

16. 主席總結指民政處會按計劃繼續跟進有關工作。  

 

下次會議日期  

 

17. 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容後決定。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九月  

 


